
通知 | 教育部科技司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科研基础

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

2018-04-02锐动源

教技司〔2018〕11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教育（科技）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70号）精神，我部发布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

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指导意见》（教技厅〔2015〕4号）。

2017年 12月，中央改革办督察组联合各部委对仪器开放共享工作开展了专

题督察。目前各高等学校科研仪器的利用率和共享度有大幅度提升，开放共享配

套制度建设全面推进，仪器共享平台的覆盖面不断扩大，有力促进了仪器开放共

享，但还有一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：一是目前个别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仪器

设备开放共享监督责任力度不够，二是部分高等学校课题组由于没有专职的设备

维护人员，课题组在课题完成后出现设备闲置。

为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的全面开放、充分共享，提高科

研设施与仪器使用、配置的效率和效益。请各单位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

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指导意见》（教技厅〔2015〕4

号）要求，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，采取有力措施，保障各项政策落地。

1. 加强引导和督察。高等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将高等学校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

共享水平和评估结果作为基地管理、科研管理的考评内容之一，把开放共享综合

考评结果与规划发展再投入安排相结合，引导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科研设施与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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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的共享共用。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管高等学校向社会公布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

享制度、实施情况及具体做法，并开展不定期督查。

2. 强化法人主体责任。高等学校是本单位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责任主体，

要强化法人责任，切实履行实施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职责。各高等学校应采

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推进，用好分类考核评价的手段，利用制度起到引导作用。

3. 做好典型示范。进一步做好政策措施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，选取开放共享

优秀单位和典型案例，加大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宣传和推广力度。将制度建设、

人才激励等方面好的经验做好整理收集，做好示范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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